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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017    证券简称：东信和平    公告编号：2004-008 

 

珠海东信和平智能卡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个人及连带责任。 

   

珠海东信和平智能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

次会议于2004年10月27日以通讯方式对议案进行审议表决，公司董事以9票赞成，

0票反对，0票弃权，分别通过了以下事项： 

一、审议并一致通过了2004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及附录。 

二、审议并一致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及使用办法》的议案（全

文详见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http://www.cninfo.com.cn）。 

修改的内容包括：  

(一) 《募集资金管理及使用办法》第十二条修改为：“确保不影响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实施或建设进度的前提下，募集资金可以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募

集资金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不得超过6个月，并须经董事会批准。”； 

(二) 增加“第八章  保荐人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监督 

 第三十一条  公司一次从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中支取的金额达到人民币1000

万元以上的，应当知会保荐代表人，提供相关单据。第三十二条  公司累计从募

集资金专用账户中支取的金额达到募集资金总额的20％或20％的整数倍数时，应

得到保荐代表人的书面认可。第三十三条  公司董事会授权保荐代表人可以随时

到开设募集资金专户的商业银行查询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资料，公司董事会秘书应

积极配合此项工作。第三十四条  保荐代表人可随时对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

情况进行现场调查，调查内容包括：募集资金使用与招股说明书中载明的使用用

途是否一致、募集资金变更情况、募集资金管理是否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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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审议并一致通过了关于以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2004 年，通过适当调整销售政策和加大市场开拓力度，本公司主营业务得

到快速增长，主导产品产销量和国内、国外市场占有率进一步提高，其中芯片卡

销量同比增长 35％，刮卡销量同比增长 15％。在销售增长的同时，由于采取了

较为宽松的商业信用政策，本公司应收账款余额也相应增加。同时，鉴于 2004

年全球部分半导体产品供应紧张，为避免生产经营所需主要原材料难以及时到

位，本公司增加了对模块等原材料的储备数量。另外，为保持本公司在市场竞争

中处于领先地位，加强技术创新，扩大规模优势，本公司在实施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的同时，利用自有资金和银行贷款投资了部分非募集资金项目。 

应收帐款余额、原材料存量以及非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投资规模的增加，使本

公司流动资金较为紧张。为缓解资金紧张给本公司生产经营带来的压力，本公司

加大了向银行的贷款规模，进而加大了本公司财务费用支出。2004 年 1-6 月，

财务费用同比增长 194.29%，其中利息支出同比增长 83.39％。 

本着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原则，经充分分析讨论后，本公司管理层认为使用部

分募集资金短期补充流动资金，有利于减少财务费用，提高本公司资金使用效益，

保证本公司生产经营的正常运行。同时，招商银行深圳华侨城支行和深发展珠海

分行分别对本公司提供人民币 5000万元和美元 500万元的综合授信（授信期间

分别为 2004.3.17-2006.3.17和 2003.12.29-2004.12.28）也确保了募集资金的

安全和及时回笼，不会影响募集资金项目实施进度。因此，本公司于 2004 年 7

月以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并偿还银行贷款 9500 万元。募

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具体情况见下表： 

                                                              (单位：万元) 

贷款单位 贷款性质 月贷款利率 贷款期限 还款时间 还款额度 

节约财务费用(截止2004年

10月20日,按现行同期银行

存贷款利率差计算) 

深圳招商银行 流动资金 0.41175％ 2004.3.6-2006.3.7 2004.7.7 2000 28.55 

深圳招商银行 固定资产 0.434625％ 2004.3.6-2004. 3.7 2004.7.7 3000 45.20

工行珠海海滨支行 流动资金 0.4425％ 2004.4.14-2004.10.15 2004.7.8 1000 14.46

建行珠海香洲支行 流动资金 0.399％ 2004.3.9-2004.9.10 2004.7.8 1500 12.57

建行珠海香洲支行 流动资金 0.399％ 2004.3.29-2004.9.30 2004.7.8 2000 22.08

合计 9500 12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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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未超过 6个月，

在充分考虑募集资金项目投资计划和资金需求的前提下，以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和

节约成本费用为目的，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的行为，没有影响募集资金

项目的正常实施计划，且以上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 95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

已于 2004年 10月 26日回笼，存入相应银行账户。 

2004 年 6 月本公司股票发行实际募集资金 24,234.89 万元，根据招股说明

书披露的用途，上述募集资金将分别投向《智能卡生产线技改项目》、《广东省智

能卡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建设项目》、《非接触式 IC 卡读写设备及应用系统产

业化项目》等三个项目。基于市场发展状况和项目的轻重缓急程度等综合因素的

考虑，结合本公司实际发展的需要，截止 2004年 10月 20日已累计使用募集资

金总额 10,157.12万元。各募集资金项目使用的募集资金情况为： 

1、截止2004年10月20日，智能卡生产线技改项目累计实际投入金额8,896.01

万元，其中固定资产投资7,559.01万元，铺底流动资金 1,337.00万元，分别在

2004年以前投入4,054.99万元，2004年1-6月投入1,839.83万元，2004年7-9月投

入3,001.19万元。鉴于目前我国智能卡市场发展速度较快，公司为把握住市场机

遇，加快了智能卡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的实施进度，符合公司生产经营实际需要

和项目计划进度，截至2004年10月20日，智能卡生产线技改项目累计实际投资已

完成招股说明书承诺总投资的51.36%，本项目计划继续加速实施进度，至2005

年6月，计划投入3300万元，符合公司生产经营实际需要和项目计划进度。截止

目前该项目的技术、市场情况未发生重大变化，不存在变更募集资金项目的情况

和可能。 

2、截止2004年10月20日，广东省智能卡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建设项目累

计实际投入金额1,261.11万元，其中固定资产投资368.64万元，研究开发经费

892.47万元，分别在2004年以前投入748.01万元，2004年1-6月投入330.04万元，

2004年7-9月投入183.06万元，至2005年6月，计划投入1500万元。上述投资规模

和投资进度符合公司生产经营实际需要和项目计划进度。截止目前该项目的技

术、市场情况未发生重大变化，本公司将根据招股说明书披露的投资规模和进度

进行投资，不存在变更募集资金项目的情况和可能。 

3、截止2004年10月20日，非接触式IC卡读写设备及应用系统产业化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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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投入金额为0万元。至2005年6月，计划投入800万元。截止目前该项目的技

术、市场情况未发生重大变化，本公司将根据招股说明书披露的投资规模和进度

进行投资，不存在变更募集资金项目的情况和可能。 

根据招股说明披露的募集资金项目投资进度，结合公司实际发展情况,预计

到 2005年 6月尚需使用募集资金 5600万元。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约有 8477.77

万元。为了解决本公司流动资金不足的实际情况，本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于 2004

年 11月 1日至 2005年 4月 31日前 6个月以内共使用不超过 7000万元的部分闲

置资金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按现行同期银行借款利率计算，预计 6个月可累

计减少利息支出 126万元。为了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正常进行，同时提高募集资

金的使用效率，降低财务费用支出，公司将采取利用自有流动资金或动用银行综

合授信额度等措施，确保按时归还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 ，且努力

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保证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的正常实施： 

(1) 加强对应收款项的管理，加紧回收各种应收款项； 

(2) 加强存货管理，有效降低存货资金占用，提高存货周转率； 

(3) 每笔闲置募集资金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使用和归还情况，均向保荐

机构通报详细情况； 

(4) 闲置募集资金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到期后，公司将以自有流动资金归

还，如届时自有流动资金不足，公司将通过银行借款或动用交通银行珠海分行向

公司提供的自2004年9月8日至2005年9月7日为期一年的11300万元的综合授信贷

款 (详细情况参见《关于取得交通银行授信额度的公告》公告编号：2004-007)

方式及时归还。 

本公司独立董事朱武祥、范炼、戴祥波就使用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事

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公司董事会批准以总金额不超过7000万元的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

动资金，每笔募集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6个月，且提出了保证以部分闲置募集资

金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后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正常实施的具体措施。我们认

为，此举有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减少财务费用支出，且未影响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

形。 

保荐机构国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对公司于2004年7月份以9500万元闲置募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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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事项发表了专项意见，认为东信和平本次使用募集资金暂

时补充流动资金对股份公司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财务费用具有积极作用，且

所使用募集资金将于2004年10月底回笼，并未影响募集资金项目的实施，也不存

在变更募集资金投向的情况和可能。同时，在审批程序上，东信和平在实施上述

行为时虽仅由股份公司董事长批准，未经董事会授权，但在股份公司首届十次董

事会审议通过的《募集资金使用及管理办法》中所确定的有关条款，实质上追加

了对股份公司董事长使用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行为的授权。我公司认为上

述授权不符合有关规定，有违审慎性原则，同时东信和平也未就上述用募集资金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事项进行及时披露。针对上述问题，在核查过程中，我公司就

东信和平目前在募集资金使用过程中尚需进一步完善的几个方面提出了意见，东

信和平已依此采取了相应措施。今后，我公司将本着勤勉尽责的精神，根据中国

证监会对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的要求，进一步严格监督东信和平募集资金的使

用。 

同时，对于本次董事会以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国信

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及保荐代表人谢风华、吴卫纲对本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如下： 

东信和平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以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

动资金的议案，规定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总金额不超过 7000 万元，

每笔募集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 6个月。我们认为，东信和平本次将部分闲置募集

资金短期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有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财务成本，没

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

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东信和平上述募集资

金使用行为经过了必要的批准程序，没有违反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 

 

珠海东信和平智能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四年十月二十九日 

 

附件一、独立董事关于以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发表的独立意见 

附件二、保荐人对关于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独立意见 


